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342號

抗   告   人

即再審聲請人  吳采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8號），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吳采妮因於民國10

9年7月4日晚間9時許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044號提起公訴，嗣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認抗告人之持有海洛因行為，應為其先前施用

甲基安非他命經裁定觀察、勒戒之效力所及，以111年度審

易字第1094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經檢察官提起上訴，本院認

抗告人於本案所查獲之第一級毒品之數量非微，且其尿液未

檢出其施用第一級毒品反應，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

有，而應另視其持有之目的而論以刑責，而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一級毒

品為單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所吸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

誤，故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1年度審易更一字第4號受理，

再改為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以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抗

告人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29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下稱原確定判決）。㈡抗告人固稱其於查獲現場有向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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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有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為

證，故其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應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

力所及云云，惟抗告人已自承其尿液檢驗結果未檢出其有施

用第一級毒品，且抗告人所指之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於

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業已存在卷內供法院審酌，本院111年

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更據此認抗告人遭查獲之第一級毒品

之數量非微，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有，而認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

一級毒品之行為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力所及，有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誤。抗告人除就卷內已存且經審酌之警詢筆錄、扣

案毒品再行主張外，未提出任何足以推翻前開認定之證據以

實其說，其所述僅為其片面主張之詞，形式上觀之，顯然無

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況抗告人所稱本

案有一罪二罰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亦非聲請再審程序所得

救濟。㈢本件聲請再審事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規定顯不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判斷本件再審之聲

請無理由，自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其與檢察官意見之必

要，而裁定駁回再審聲請。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聲請人於109年7月4日晚間為警

查獲當場自首，並坦承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抗告人確有施用

第一、二級毒品，於111年5月26日觀察、勒戒完畢，應執行

觀察、勒戒即足，不應另為科刑判決。㈡抗告人持有微量海

洛因，有警詢筆錄、扣案海洛因可憑，亦坦承海洛因與甲基

安非他命共同施用，雖數量甚微致無法驗出，本案抗告人確

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抗告人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不應再

提起公訴，本案為一罪二判，爰請求依非常上訴救濟，故提

起抗告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

救濟程序，故對於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

請再審者，必其聲請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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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始得為之。其中所稱之「新事

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

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

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

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且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

決適用法律有無不當，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

所得救濟（參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863號裁定意

旨）。又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

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

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

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

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

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

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

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

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

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

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

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

於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

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

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

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

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

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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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均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憑抗告人之供述、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被採尿人尿液暨毒品真實姓名與編號對

照表、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09年8月21日調科壹字

第10923014260號鑑定書、現場照片等證據，認定抗告人犯

如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所載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

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諭知相關沒收，並無違

誤，而駁回抗告人之上訴，已於理由欄內詳述其論斷之基礎

及取捨證據之理由，且就抗告人所持上訴理由不可採之理

由，詳予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與卷內事證並無相違，亦無

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抗告意旨主張所提出之警詢筆錄、扣案證物等證據為新證

據，然此部分為原確定判決卷內所附資料，難認屬於新證

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無非是就原確定判決業已審酌、調

查的事項再為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

審要件規定不符。

　㈢又抗告人係對於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然因其聲請再審事由

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顯不相符，且無需再

予釐清，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

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規定，並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

聽取檢察官及抗告人意見之必要。

　㈣至抗告人另稱本案有一事二罰之違法云云，然此涉判決適用

法律有無不當，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

濟。

　㈤綜上，原裁定本於同上之理由而駁回抗告人所提再審聲請，

經核無誤。抗告人猶執其在原審聲請再審之相同主張及理

由，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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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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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吳采妮因於民國109年7月4日晚間9時許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044號提起公訴，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認抗告人之持有海洛因行為，應為其先前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經裁定觀察、勒戒之效力所及，以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經檢察官提起上訴，本院認抗告人於本案所查獲之第一級毒品之數量非微，且其尿液未檢出其施用第一級毒品反應，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有，而應另視其持有之目的而論以刑責，而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一級毒品為單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所吸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故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1年度審易更一字第4號受理，再改為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以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抗告人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29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㈡抗告人固稱其於查獲現場有向警方自首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有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為證，故其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應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力所及云云，惟抗告人已自承其尿液檢驗結果未檢出其有施用第一級毒品，且抗告人所指之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業已存在卷內供法院審酌，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更據此認抗告人遭查獲之第一級毒品之數量非微，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有，而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一級毒品之行為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力所及，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抗告人除就卷內已存且經審酌之警詢筆錄、扣案毒品再行主張外，未提出任何足以推翻前開認定之證據以實其說，其所述僅為其片面主張之詞，形式上觀之，顯然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況抗告人所稱本案有一罪二罰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亦非聲請再審程序所得救濟。㈢本件聲請再審事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顯不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判斷本件再審之聲請無理由，自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其與檢察官意見之必要，而裁定駁回再審聲請。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聲請人於109年7月4日晚間為警查獲當場自首，並坦承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抗告人確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於111年5月26日觀察、勒戒完畢，應執行觀察、勒戒即足，不應另為科刑判決。㈡抗告人持有微量海洛因，有警詢筆錄、扣案海洛因可憑，亦坦承海洛因與甲基安非他命共同施用，雖數量甚微致無法驗出，本案抗告人確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抗告人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不應再提起公訴，本案為一罪二判，爰請求依非常上訴救濟，故提起抗告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故對於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者，必其聲請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始得為之。其中所稱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且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有無不當，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參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863號裁定意旨）。又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均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憑抗告人之供述、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被採尿人尿液暨毒品真實姓名與編號對照表、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09年8月21日調科壹字第10923014260號鑑定書、現場照片等證據，認定抗告人犯如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所載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諭知相關沒收，並無違誤，而駁回抗告人之上訴，已於理由欄內詳述其論斷之基礎及取捨證據之理由，且就抗告人所持上訴理由不可採之理由，詳予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與卷內事證並無相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抗告意旨主張所提出之警詢筆錄、扣案證物等證據為新證據，然此部分為原確定判決卷內所附資料，難認屬於新證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無非是就原確定判決業已審酌、調查的事項再為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審要件規定不符。
　㈢又抗告人係對於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然因其聲請再審事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顯不相符，且無需再予釐清，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規定，並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抗告人意見之必要。
　㈣至抗告人另稱本案有一事二罰之違法云云，然此涉判決適用法律有無不當，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㈤綜上，原裁定本於同上之理由而駁回抗告人所提再審聲請，經核無誤。抗告人猶執其在原審聲請再審之相同主張及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342號

抗   告   人

即再審聲請人  吳采妮







上列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吳采妮因於民國109

    年7月4日晚間9時許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044號提起公訴，嗣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認抗告人之持有海洛因行為，應為其先前施用

    甲基安非他命經裁定觀察、勒戒之效力所及，以111年度審

    易字第1094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經檢察官提起上訴，本院認

    抗告人於本案所查獲之第一級毒品之數量非微，且其尿液未

    檢出其施用第一級毒品反應，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

    有，而應另視其持有之目的而論以刑責，而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一級毒

    品為單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所吸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

    誤，故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1年度審易更一字第4號受理，

    再改為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以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抗

    告人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29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下稱原確定判決）。㈡抗告人固稱其於查獲現場有向警方

    自首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有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為

    證，故其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應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

    力所及云云，惟抗告人已自承其尿液檢驗結果未檢出其有施

    用第一級毒品，且抗告人所指之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於

    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業已存在卷內供法院審酌，本院111年

    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更據此認抗告人遭查獲之第一級毒品

    之數量非微，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有，而認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

    一級毒品之行為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力所及，有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誤。抗告人除就卷內已存且經審酌之警詢筆錄、扣

    案毒品再行主張外，未提出任何足以推翻前開認定之證據以

    實其說，其所述僅為其片面主張之詞，形式上觀之，顯然無

    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況抗告人所稱本

    案有一罪二罰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亦非聲請再審程序所得

    救濟。㈢本件聲請再審事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規定顯不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判斷本件再審之聲請

    無理由，自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其與檢察官意見之必要

    ，而裁定駁回再審聲請。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聲請人於109年7月4日晚間為警查

    獲當場自首，並坦承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抗告人確有施用第

    一、二級毒品，於111年5月26日觀察、勒戒完畢，應執行觀

    察、勒戒即足，不應另為科刑判決。㈡抗告人持有微量海洛

    因，有警詢筆錄、扣案海洛因可憑，亦坦承海洛因與甲基安

    非他命共同施用，雖數量甚微致無法驗出，本案抗告人確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抗告人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不應再提

    起公訴，本案為一罪二判，爰請求依非常上訴救濟，故提起

    抗告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

    救濟程序，故對於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

    請再審者，必其聲請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

    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始得為之。其中所稱之「新事

    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

    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

    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

    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且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

    決適用法律有無不當，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

    所得救濟（參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863號裁定意旨）

    。又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

    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

    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

    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

    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

    ，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

    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

    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

    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

    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

    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

    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受判

    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

    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

    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

    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

    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

    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

    結果者，均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憑抗告人之供述、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被採尿人尿液暨毒品真實姓名與編號對

    照表、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09年8月21日調科壹字

    第10923014260號鑑定書、現場照片等證據，認定抗告人犯

    如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所載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

    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諭知相關沒收，並無違誤

    ，而駁回抗告人之上訴，已於理由欄內詳述其論斷之基礎及

    取捨證據之理由，且就抗告人所持上訴理由不可採之理由，

    詳予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與卷內事證並無相違，亦無違背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抗告意旨主張所提出之警詢筆錄、扣案證物等證據為新證據

    ，然此部分為原確定判決卷內所附資料，難認屬於新證據，

    抗告人此部分主張，無非是就原確定判決業已審酌、調查的

    事項再為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審要

    件規定不符。

　㈢又抗告人係對於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然因其聲請再審事由

    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顯不相符，且無需再

    予釐清，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

    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規定，並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

    聽取檢察官及抗告人意見之必要。

　㈣至抗告人另稱本案有一事二罰之違法云云，然此涉判決適用

    法律有無不當，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

　㈤綜上，原裁定本於同上之理由而駁回抗告人所提再審聲請，

    經核無誤。抗告人猶執其在原審聲請再審之相同主張及理由

    ，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342號

抗   告   人

即再審聲請人  吳采妮







上列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吳采妮因於民國109年7月4日晚間9時許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044號提起公訴，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認抗告人之持有海洛因行為，應為其先前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經裁定觀察、勒戒之效力所及，以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經檢察官提起上訴，本院認抗告人於本案所查獲之第一級毒品之數量非微，且其尿液未檢出其施用第一級毒品反應，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有，而應另視其持有之目的而論以刑責，而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一級毒品為單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所吸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故以111年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1年度審易更一字第4號受理，再改為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以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抗告人犯持有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298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㈡抗告人固稱其於查獲現場有向警方自首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有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為證，故其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應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力所及云云，惟抗告人已自承其尿液檢驗結果未檢出其有施用第一級毒品，且抗告人所指之警詢筆錄及扣案海洛因，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業已存在卷內供法院審酌，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718號判決更據此認抗告人遭查獲之第一級毒品之數量非微，尚難謂係供當次施用行為所持有，而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1094號判決認定抗告人持有第一級毒品之行為為觀察、勒戒之裁定效力所及，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抗告人除就卷內已存且經審酌之警詢筆錄、扣案毒品再行主張外，未提出任何足以推翻前開認定之證據以實其說，其所述僅為其片面主張之詞，形式上觀之，顯然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況抗告人所稱本案有一罪二罰之違背法令情形云云，亦非聲請再審程序所得救濟。㈢本件聲請再審事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顯不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判斷本件再審之聲請無理由，自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其與檢察官意見之必要，而裁定駁回再審聲請。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聲請人於109年7月4日晚間為警查獲當場自首，並坦承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抗告人確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於111年5月26日觀察、勒戒完畢，應執行觀察、勒戒即足，不應另為科刑判決。㈡抗告人持有微量海洛因，有警詢筆錄、扣案海洛因可憑，亦坦承海洛因與甲基安非他命共同施用，雖數量甚微致無法驗出，本案抗告人確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抗告人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不應再提起公訴，本案為一罪二判，爰請求依非常上訴救濟，故提起抗告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故對於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者，必其聲請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或第421條所定之情形，始得為之。其中所稱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且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有無不當，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參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863號裁定意旨）。又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均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憑抗告人之供述、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被採尿人尿液暨毒品真實姓名與編號對照表、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09年8月21日調科壹字第10923014260號鑑定書、現場照片等證據，認定抗告人犯如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所載持有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諭知相關沒收，並無違誤，而駁回抗告人之上訴，已於理由欄內詳述其論斷之基礎及取捨證據之理由，且就抗告人所持上訴理由不可採之理由，詳予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與卷內事證並無相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

　㈡抗告意旨主張所提出之警詢筆錄、扣案證物等證據為新證據，然此部分為原確定判決卷內所附資料，難認屬於新證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無非是就原確定判決業已審酌、調查的事項再為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審要件規定不符。

　㈢又抗告人係對於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然因其聲請再審事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顯不相符，且無需再予釐清，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規定，並無通知抗告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抗告人意見之必要。

　㈣至抗告人另稱本案有一事二罰之違法云云，然此涉判決適用法律有無不當，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㈤綜上，原裁定本於同上之理由而駁回抗告人所提再審聲請，經核無誤。抗告人猶執其在原審聲請再審之相同主張及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自非有據，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